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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妇女权益保障是人民权益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发展，将妇女发展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我国在妇女权益保障中取得诸多显著

成果，妇女权益保障从道德层面上升至国家意志，逐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妇保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

体系。但就现实而言，妇女权益保障还存在诸多问题，矮化女性的广告桥段屡禁不止，隐蔽复杂的家庭

暴力长期存在，隐性间接的性别歧视维权不易，归根结底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威慑

力不足以及相关人员法治意识不强，继而造成法律规定与实践的现实落差。本文以妇女权益保障为研究

对象，总结我国妇女权益保障在国家意志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分析妇女权益保障存在的现实落差，从

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四个维度提出完善建议，期望进一步提升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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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constitute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is an essential aspect of adhering to the path of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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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country has 
always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auses and given significant priority 
to the work related to women’s development. China has attained numerous remarkable achieve-
ments i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
terests has ascended from the moral level to the national will, gradually forming a relevant legal 
system with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the main body.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are still numerous issues i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Demeaning advertisements targeting women persist despite re-
peated prohibitions. Hidden and complex domestic violence exists for a long time. The safeguarding 
of rights against covert and indirect gender discrimination is not easy. Ultimately,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need to be refined, their deterrent force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legal awareness of 
the relevant personnel is not strong, thereby resulting in a gap between the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practical real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
ests in terms of national will in our countr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gap i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legis-
lation, law enforcement, judicial practice, and legal popularization,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further 
enhancing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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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

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其中，保障妇女权益是保障人民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开放时期，我国一直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女性权益保障不断从道德层面上

升至法律层面。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讲话时指出“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我们要把保

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至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1]。不仅要依法保障妇女权益，

也要形成尊重妇女的社会风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四十八条中明确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2]。我国在妇女事业发

展和妇女权益保障建设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妇女权益保障仍存在一定的现实落差，我

国保障妇女权益道路任重而道远。 

2.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显著成果 

我国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逐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妇保法》为主体的相关

法律体系。近年来，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成效越来越显著，国家法治建设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实践难题，

既有 2021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强调对女性职工的保护，也有 2022 年第三次修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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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保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关于性骚扰及婚姻家庭编相关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相关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男女平

等的基本国策提供了法律依据，进一步推进了妇女的全面发展。 

2.1. 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的《妇保法》 

新中国成立前夕，具有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就

明确规定妇女和男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将男女平等的观念上升

为国家意志，《共同纲领》将妇女权益纳入合法性保障为后续不断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奠定了

坚实的法律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将妇女权益保障上升至国家意志，出台颁

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1950 年，我国颁布的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制度，正式实

施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新婚姻制度，婚姻法极大地保护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是我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 
1992 年我国正式颁布了《妇保法》，《妇保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关于妇女权益保障的法治建设取

得建设性成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妇保法》在落地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例如，1992
年《妇保法》未提出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条款，但“性骚扰”现象不断涌现，法律的不完善导致女性在

遭受性骚扰时无法律依据进行维权和立案。 
自 1992 年《妇保法》颁布以来，其历经 2005 年、2018 年和 2022 年三次修订，三次修订均以问题为

导向，关注妇女权益保障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健全《妇保法》的可操作性和可救济性。2005 年修订的

《妇保法》明确规定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不断丰富完善妇女权益保障的具体制度规定，确保广

大妇女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平等获得发展机遇、平等享有发展成果[3]，针对 1992 年版界定不明晰的条款

进行完善和明晰。如 2005 年的修订中增加了“禁止性骚扰”的条款，将“性骚扰”纳入《妇保法》是我

国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2018 年修订的《妇保法》对“性骚扰”的规定较为简单，因以言语、文字、

图像等行为违背妇女意愿进行的骚扰也属于性骚扰方式，2018 年修订对性骚扰方式未作出明确规定，导

致遭受以言语等不易取证的骚扰方式的受害女性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22 年修订的《妇保法》将法条从 61 条增至 86 条，条款的增设和细化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的妇女权

益保障，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了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如第二十三条规定关于性骚扰

的方式及维权，“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4]。同

时明确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投诉，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

且明确用人单位应采取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等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2022 年最新修

订的《妇保法》可谓是后民法典时代我国性别立法的最新成果，它不仅规范调整了妇保领域相关主体的

守法、执法、司法活动，而且指引了新一轮地方性立法的配套出台[5]。最新修订的《妇保法》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妇女权益保障涵盖了多个层面，如政治权利、人身和人格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

益、婚姻家庭权益、救济措施和法律责任等，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的法治建设。在新修订

的《妇保法》中还有一大进步，即《妇保法》授权检察机关对侵害妇女权益、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提起公

益诉讼，此项授权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此项条款在 2023 年初正式实行之后取得

重大成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23 年我国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 1400 余件妇女权益保障公益

诉讼案件。 

2.2. 逐步形成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 

1990 年，我国成立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以促进性别平等和推进妇女发展。改革开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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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推进妇女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将妇女发展列入国家规划纲要，如“十

四五”规划中要求深入实施妇女发展纲要，促进男女平等。此外，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发展，先

后制定实施了三个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妇保法》为主体的

法律体系，《宪法》《妇保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体系均重点强调要依法保障妇女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和特

殊利益。 
关于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在《宪法》和《妇保法》中均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

政治权利，我国还制定并实施促进妇女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法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委会组织法》规定，在村民代表会议组成成员中妇女村民代表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关于保障妇女的生育权。为保障妇女的生育权，我国在其他相关法律条文中重点突出妇女生育权，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把生育保险作为独立章节，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按国家要求缴纳

保险，此项条款对提高妇女社会保障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要为孕

妇和产妇提供相应的保健服务，使处于孕期和产期的妇女健康得到保障，逐步实现妇幼健康的规范管理。 
关于保障妇女的受教育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强调接受义务教育不分性别、民族和

种族，“不分性别”保障了女性的受教育权，积极促进女性和男性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进一步

推动我国教育公平的建设。 
关于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利。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专门强调了男性和女性均拥

有平等就业的权力，设置了男女“公平就业”一章，保障了女性平等就业和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保

障妇女权益，不仅要依法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还需依法保障因生理结构产生的特殊权益。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规定要保障妇女的特殊权益。例如，对处于经期、孕

期、产期、哺乳期的女性做特殊保护，如《劳动法》明确规定女职工的产假不能少于 90 天，用人单位不

得在女职工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期间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3.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现实落差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践，从道德层面到国家意志层面，逐步走向成熟。但就现

实而言，仍存在矮化女性形象的广告乱象，隐性的职场性别歧视屡见不鲜，女性遭受的隐性歧视和家庭

暴力仍难以维权，中国妇女权益保障仍存在现实落差。 

3.1. 矮化女性形象的广告屡禁不止 

尽管我国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禁止歧视妇女”，但商业广告中还存在不少矮化女性和贬损妇女人

格尊严的广告。2021 年 8 月 1 日，江西某公司委托某科技公司对妇炎洁女性个护保养系列产品提供运营、

策划、推广、销售等服务。2022 年 4 月 30 日，该科技公司在天猫妇炎洁官方旗舰店推广销售“妇炎洁玻

尿酸玫瑰滋养洗液”产品时，在商品详情页面的广告宣传中使用“洗出‘少女粉’”“黑！暗沉发黑，遭

伴侣嫌弃”等大量低俗、恶俗、媚俗用语，贬损妇女人格尊严[6]。2023 年 2 月 3 日，上海某形象设计有

限公司在美容店张贴的两张海报中将未脱毛女性隐喻为猩猩，贬低损害妇女人格[7]。广告或隐或现出现

侮辱女性人格、矮化女性形象和地位的广告语和宣传图，十分不尊重女性。 
从社会现实来看，贬损妇女人格尊严、矮化女性形象的广告屡禁不止。即使商家明知此类广告带有

对女性的贬低、歧视、偏见和侮辱，商家仍要带着一种猎奇、低俗的心态发布此类广告和钻营，这种情

况一定程度上体现贬损妇女人格的处罚力度不足和法律法规威慑力不足，以至于涉事广告商和企业才一

次又一次地试探底线和挑战法律的权威。此外，虽然最新修订的《妇保法》授权检察机关可以对侵害妇

女权益和损害公共利益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但如果出现隐性的或处于擦边边缘贬损妇女人格和性别歧视

的情形，还未明晰有关单位的法律责任和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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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隐蔽复杂的家庭暴力长期存在 

随着 2016 年我国正式施行反家庭暴力法，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成为社会共识。同时 2021
年修订的《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 3 款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往往发生在较为隐蔽的

家庭场所，往往具有隐蔽和复杂的特征，受害者受“家丑不可外扬”或者“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

传统观念影响，又或顾及子女心理等原因，受害者大多选择隐忍，致使家庭暴力在“爱的谎言”中蔓延。

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暴力前期未得到妥善处理，继而最终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例时有发生。 
现有的反家庭暴力法律制度仍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在发生家暴事件后多由妇联进行协调，

但妇联与其他机构的衔接沟通缺乏规范性要求，整体作用机制发挥不大；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老

年人应纳入家庭暴力受害人范畴；对于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仅由公安机关给予加害人批评教育或出具

告诫书威慑力较小，仅通过口头上的批判教育和书面上的告诫书无法威慑到家庭暴力加害人；因年龄限

制、认知限制和行动限制的老年人、儿童、病人在遭受家暴时难以举证和维护权益；言语暴力、冷暴力、

PUA、打压式贬低式话语等造成精神侵害的方式难以举证和界定；在亲密关系期间发生的家庭暴力，其

受害人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传统观念认为家暴是私事是家务事，但家庭暴力也是一种犯罪，反对家

庭暴力是维护美好家庭关系的重要前提，反家庭暴力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社会和每个家庭的责任。 

3.3. 隐性间接的性别歧视维权不易 

我国法律规定劳动者就业时不因性别而受歧视，随着保障妇女权益的法治建设越来越完善，妇女与

男子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但职场中隐性的性别歧视现象屡见不鲜。例如，2023 年

1 月，微信公众号认证主体为“金堂县(注：隶属于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金堂人社”发布

的就业信息中，有 25 处岗位要求中男女年龄限制条件不同；有 11 处岗位要求“男士优先”或“仅限男

性”；有 1 处招聘启事标明“已婚已育优先”。贵州省纳雍县四家大型超市聘用女职工比例高达 93%，

存在未依法为女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未按规定对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女职工给付 3 倍工资、未在“三八”

妇女节给女职工放假半天、违规安排哺乳期女职工值夜班等行为[8]。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 中国女性

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和《2023 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职场中的女性困境并未有明显改变，

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46.9%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 11.4% [9]。数据表

明，尽管我国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依法保障妇女劳动权益，但间接的、隐性的性别歧视还会存在。 
我国在 1980 年就已经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随着各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

全，我国在禁止性别歧视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目前性别歧视仍是社会热点和社会关切的问题。

非正规就业的农村劳动妇女、家庭妇女、灵活就业或新业态中的女性工作者的权益保障在立法方面还有

待完善。在 2024 年两会期间，律师万立认为保障女性平等就业，需健全就业性别歧视机制。最新修订的

《妇保法》虽然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得对处于孕期、产期等特殊时期的妇女降薪或福利待遇，但职场中因

孕期、产期而降薪的情形并不少，妇女特殊的生理结构在推进人类发展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她

们在职场中却得不到相应的尊重和保护。尽管《妇保法》和《劳动法》都明确规定要依法保障妇女的劳

动权益和禁止性别歧视，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现实落差，妇女受到隐性歧视和间接歧视维权难，歧视主体

法律责任少，对歧视主体的行政处罚力度低，对大企业的威慑力有所折损。 

4.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完善建议 

我国目前已经构建起系统的妇女权益法律保障体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妇女权益问

题不断涌现，我国要立足妇女权益保障的新问题新情况，将保障妇女权益落实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全链条，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方位全链条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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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关切社会热点，回应立法诉求 

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立法是关键。依法保障妇女权益的首要前提和条件就是做到有法可依，立

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的重要前提，依法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立足我国妇女权益保

障存在的现实落差，回应现实立法诉求。 

4.1.1. 扩大法律保护对象范围 
在保障妇女劳动权益和禁止性别歧视中的保护对象为正规就业的妇女，但是我国还有非正规就业的

妇女权益在法律中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如农村以务农为主的妇女劳动者、灵活就业的妇女或以家庭为主

的妇女没有纳入保护对象范围，在法律法规中要扩大对非正规就业妇女的保护。家庭暴力中的受害人除

直接受害人，还有间接受害人，如在家庭暴力经常发生的家庭中，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虽然没有直接遭

受家庭暴力，但经常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则是间接遭受家庭暴力，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或精神问题，或造

成“以暴制暴”的行事风格，除了将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人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其间接受害人也应纳入

保护对象的范围。 

4.1.2. 强化保障妇女法律威慑力 
就侵害妇女权益的行政处罚力度而言，无论是对贬损妇女人格、矮化妇女形象的涉事主体，还是对

家庭暴力施暴者，又或是对就业性别歧视主体的行政处罚力度都较轻，以责令整改、告诫和罚款等处罚

形式为主，目前对侵害妇女权益的处罚手段较少且不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导致侵害方一次又一次地侵

害妇女合法权益，这是保障妇女权益的法治建设存在现实落差的重要原因。因此，立法时还需增强侵害

妇女的处罚力度和丰富处罚手段，以强化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强制力和威慑力。 

4.1.3. 明确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 
妇女权益被侵害事件发生后，按照法律规定由相应的主管部门办理，或多个不同的主管部门通力合

作办理，但多部门办事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降低办件效率。在立法中需进一步明确各部门

职责和法律责任，建立健全各机构各部门职能衔接和职责互补的协作体系。此外，现有法律对某些定义

较为模糊，在立法中同样需要明晰界定。例如，《妇保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遭受性骚扰的妇女可向有关

单位或国家机关投诉，但“有关单位或国家机关”范围较大且定义模糊，对于法律知识不足的保护对象

难以准确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在立法时应明确规定或列举具体单位和国家机关，并明确具体单位未依

法履行职责的具体处分。 

4.2. 推进严格执法，加大执法力度 

执法单位在保障妇女权益中起到关键作用，直接关系到妇女权益保障的落实效果。执法机关针对侵

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必须严格执法，按照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要提高执法

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敏锐性和积极性，主动识别不易察觉的妇女权益受侵害行为。立法、执法、司法部门

作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主要执法主体，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妇女权益问题的认识、建立、参与相关制度机

制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0]。 

保障妇女权益通常会涉及多部门，各部门之间要紧密配合积极协作，及时发现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

一旦查实侵害妇女权益现象确有存在，各部门在履行职能的同时要支持和鼓励受侵害妇女向公安机关报

案或向人民法院起诉追究民事责任。其中，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在保障妇女权益方面可以发挥

主要作用。例如，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的，由公安机关及网信、文化旅游、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11]。公安机关要对侵害

妇女权益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究，对未达到刑事追究的也要依法追究侵害方的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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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落实公正司法，完善公益诉讼 

《妇保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对于侵害妇女合法权益，造成公共利益受损的 5 种情形，检察机关可以提出

检察建议和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必须进一步深入贯彻《妇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发挥检察机关的

精准监督作用，贯彻落实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是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重要救济措施，检察机关应发挥公

益诉讼的最大效用，合理使用公益诉讼制度，最大程度地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除对涉事单位提起

公益诉讼，可以进一步督促相关部门排查整改，督促相关部门落实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例如，在某美容企

业在广告中贬损女性人格的案件中，该企业属地的人民检察院对涉事企业提起“行政 + 民事”公益诉讼，

对涉事企业处以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和承担依法赔礼道歉的民事侵权责任。在上述案件中，检察机关还可以

督促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排查，推动有类似问题的企业和广告商同步整改。检察机关在审查有关隐性性

别歧视，可以同步督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用人单位等进行排查整改，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水平；检察机关

在审查有关家庭暴力案件时，可以督促未切实履职的相关部门依法落实相关规章制度。 
此外，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水平，除了在立法层面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还应积极推动相关法律落实到

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应积极在司法实践中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判例以指导类似案件裁决，司法部门还

应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等部门协作配合以形成妇女权益保障合力，更好地救济权益被侵害的妇女。 

4.4. 加强教育宣传，加大普法力度 

全民普法是推动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重要环节。加强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宣传和

教育是保障妇女权益的基础性工作，保障保护对象能够知法用法，保障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她们能够拿

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并增强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法治意识。普法教育活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

性工作，加强普法教育和扩大普法范围是保障妇女权益的基础性工作。 

4.4.1. 消除歧视妇女的糟粕观念 
随着我国妇女事业的发展，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受我国历史文化影响，我国还有部分地区

还存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糟粕观念，将女性看作是男子的附庸品，排斥、歧视妇女和漠视、侵害妇

女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我国还应当进一步消除歧视妇女的陈规陋习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

消除歧视，不仅是要消除歧视妇女的规定、行为和做法，更要消除歧视妇女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形

成尊重妇女、保障妇女权益的良好社会风尚[12]，我国应不断加强宣传教育，从法律上和思想上都真正实

现男女平等，构建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4.4.2. 增强相关人员的法治意识 
妇女作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最大主体，提高妇女这一保护对象的法治观念对妇女权益保障的

法治建设发挥起到关键作用。当妇女权益受到侵害后，多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受害人选择网上曝光以

寻求帮助，或想寻求帮助但无从下手，受传统“多一事少一事”的观念影响而选择忍气吞声，甚至有部

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因此，应加大对保护对象的普法力度，拓宽普法内容。在普法对象

上，既要涵盖正规就业的妇女，也要涵盖非正规就业的妇女，尤其是相对于城市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

动妇女；在普法内容上，既要涵盖妇女的合法权益，也要涵盖妇女的特殊权益。 
妇联是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推动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机构。妇联不是执法单位，但妇联

作为与妇女联系最紧密的机构，其法治意识、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维护妇女权益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

要特别提高对妇联的法治宣传教育和干部培养，增强其法治意识、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主动维护妇女

权益和配合其他相关部门。学校、用人单位、村(居)委会在主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均扮演重要角色，提高

学校、用人单位和村(居)委会的法治意识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有重要作用。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21014


杨菊 
 

 

DOI: 10.12677/ojls.2024.12121014 7149 法学 
 

5. 结语 

逐步完善和落实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建设是推进我国接轨全球人权发展的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妇女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

与男子享有相同的权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彻底消除性别歧视和全力维护妇女权益的道路任重而道

远。因此，我们要立足现实，促进科学立法，加强宣传教育，推进严格执法、落实公正司法和促进全民守

法，才能更好地保障好我国妇女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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